
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

 

关于给予于皓等 20名同学违纪处分的决定 

(人工学字【2022】6 号) 

一 

经查，国庆假期以下 10名同学未经学校批准，擅自离校离珠： 

2020级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4班：于 皓、郑鸿东、梁晏彰、邵馨

颐、温锦晖、钟少鹏、邓伟成; 

2020级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班：陈圣昊； 

2022级大数据技术 1班：梁美琪； 

2022级电子信息 2班：陈盛。 

经查，国庆期间以下 1名同学翻墙进校： 

2020级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班：黄梓鸿。 

为严肃校纪，教育本人，根据学校学生违纪处理有关规定，经学

院研究，决定给予以上同学学院警告处分。 

二 

经查，国庆假期以下 9名同学虽口头告知辅导员，但未履行任何

申请手续离校离珠： 

2020 级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4 班：阮伟浩、曾文林、高炼凇、赖

泽淇、徐山元、柳长霖、吴浩然、刘俊豪； 

2021级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班：蓝文钦。 

为严肃校纪，教育本人，根据学校学生违纪处理有关规定，经学

院研究，决定给予以上同学学院通报批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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